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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員會的決定 – 取消上市; 及 

申請就股份除牌進行覆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八日、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

日、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的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暫停買賣。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上市委員會的決定 – 取消上市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收

到聯交所發出之信函，當中說明聯交所同意准許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

前提交與復牌建議（而非任何其他建議）相關的新上市申請。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準備新上市申請及其相關之文件，本公司遞交申請（「該申請」），

以進一步延長時間提交新上市申請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本公司接獲聯交所的信函（「信函」），表示上市委員會不接

納該申請，決定根據上市規則第 17 項應用指引下的除牌程序取消股份上市（「除牌決

定」）。聯交所亦於信函內表示股份的最後上市日將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而股

份的上市地位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起取消。 

 

股東如對股份除牌的影響有疑問，務請尋求合適之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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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股份除牌提出覆核申請 

 

根據上市規則第 2B 章，本公司有權將除牌決定提交上市（覆核）委員會進行覆核。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本公司已就除牌決定向上市（覆核）委員會提出覆核申請。 

 

當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適時刊發公佈。 

 

持續暫停股份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

知為止。 

 

股東及有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明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分別包括執行董事徐連國先生（停職）、郭明輝先生及韓焯基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克強先生、陳劭民先生及黃志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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